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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函
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
金會

發文字號：桃衛醫字第11000267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會函請檢討COVID-19自費核酸檢驗收費應合理降
低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  
復貴會110年3月29日消總企字第1100000456號函。
衡酌國內疫情已趨穩定且檢驗量能逐漸提升，為減輕市民

負擔，本市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衛生福

利部桃園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、聯新國際

醫院、敏盛綜合醫院、國軍桃園總醫院及臺北榮民總醫院

桃園分院共7家醫院，自110年3月15日起已陸續宣布調降
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篩檢自費金額一般件由原本每件新

臺幣6千元調降至5千元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

副本：

 
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
承辦人：技士 黃湘婷
電話：03-3340935分機2314
電子信箱：10024830@mail.ty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0年3月31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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